加速改建社會風氣與社會問題
編者按：本文作者瞿海源，現爲中央海源，現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今年應邀參加國建會「政治外交組」，他在國建會中以「如何發揚勤儉建國精神改善社會風氣」發表報告本文是其中的部份摘錄。

勤儉建國是目前我們謀求突破性發展所必須的。但是若要達到此目的，我們一定要摒除以往口號式以及說教式的宣傳策略。因爲在基本上，這種精神的形成有其制度性的基礎，決不是單憑政府的推行及大衆傳播的提倡可以克竟其功的。因此，本文試圖先釐清問題之所在，其次再探索形成問題之原因，最後則檢討以往措施並提出具體改進的建議。

要直接測度社會風氣的變遷似乎是極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利用五大類可以反映社會風氣的犯罪及不良行爲來加以推測。這五大類犯罪及不良行爲包括了：一、一般犯罪，二、經濟犯罪，三、貪污，四、色情，五、賭博。選擇這五大類，主要是因爲這些問題大致上和社會風氣有關，尤其是後四類更爲明顯。其次，也是受了實際資料的限制。
犯罪有逐漸上升的趨勢


如果假定犯罪率的升高相當程度顯示了社會風氣的逐漸敗壞，那麽，根據刑案統計資料，可能我們確實需要正視這方面的問題。就近十年左右的資料而論，每十萬人之犯罪件數有逐漸上升的趨勢。不過，犯罪案件總數的增加也可能是都市化及經濟成長的壓力所造成，不一定與社會風氣有直接的相關。也可能是某些法律不能因應時代需要，如票據法，使得案件增加。因此，進一步就各個組類來加以分析將有助於問題的澄清。

首先，就經濟犯罪而言，若單從每萬人的發生率來看，似乎狀況有明顯的改善，亦即民國六十年每萬人中有十四件，而到六十九年只有六件。不過，經濟犯罪在這幾年在形式上有很大的改變，許多案件所涉及的金額都十分龐大，單單從案件數來討論並不妥當。根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統計，狀況確實如此。也就是說經濟犯罪案件在件數上有明顯的下降趨勢，但在金額上卻增加甚多。

貪污瀆職的狀況一直是大衆認爲亟須加以解決的問題。如果單就案件數目而言，似乎並不如想像中那麽嚴重。但是貪污或瀆職案件似乎不能以每萬人件數來衡量，因爲與此項統計有關的應不是一般人口。同時，「貪污犯罪爲一種『犯罪黑數』甚高的犯罪行爲，而且與社會風氣有很大的關係，許多貪污犯均未受到刑事追訴，或雖受到刑事追訴，卻因缺乏直接證據而判決無罪，故均未出現於犯罪統計中。因此，司法統計所顯示的結果，似與貪污犯罪的實情不符。」

色情問題確實有惡化的傾向，在統計之外，色情業的泛濫也是社會大衆所深知的，而有關單位歷來也有各種措施試圖加以遏止。然而，台灣地區的色情問題並不因北投的廢娼、財神爺酒店之被勒令歇業而有所減輕。

最後，論及賭博的狀況。在台北市六十九年的賭博案件是六十年的三倍多。大致上，我們似可根據一般的瞭解假定眞正涉及刑事案件的賭博只是極小的部份。除了未破獲的職業性賭博爲數甚尙多以外，台灣社會中目前賭風的不能說不盛，雖然有許多人只是「小」賭而已，即使把某些小型的賭博當做是消閒活動，時下還是有不少中下階層的民衆似乎有沈溺於賭博的狀況。
影響社會風氣的因素


基本上，我們認爲可能有三個重要的因素造成當前社會風氣的問題，這三個因素也極可能持續地對台灣社會的狀況形成重大的影響，我們所謂的三個因素乃是社會流動、制度調適和價值衝突。由於工業化、都市化以及整個產業結構的巨大而持久性的變遷，使得人們不論在地理上的流動、職業上的變動以及相伴隨的其他各種社會流動現象變成了台灣地區社會變遷的基調。這些社會流動的現象使得社會處在不斷的變動中，生活在其間的人不得不隨時調適。當因流動而形成調適不良狀況時，不只變成個人的問題，如果有多數的人都在調適上面臨問題，則社會問題甚至於變態及犯罪狀況就會增加。這種社會問題的增加與惡化就會導致社會道德規範上的危機。

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安排上的不盡理想。每一個社會原來有一套彼此在功能上有相互關聯的制度佈局。可是當一個社會處於劇變的情勢中時，各個制度之間可能產生不能均衡的現象，因而引發社會的不安與異常。

如果把價值當作是一種社會制度，在變遷中的社會價值不只有新舊的衝突，更有多元化的傾向，社會羣體中會有一部份人因價值衝突狀況而會有脫序的情形。以上簡要地指出可能導致社會異常的三個重要因素，現分別就台灣地區的實際情況來加以探究。
社會流動促成不安定


台灣地區在社會流動速率上的加快，不只可從衆多經濟、人口以及社會指標中看出，就是一般大衆都會有所感覺。如果從地理上的流動來看，我們可以從台灣地區每人各年運程看到相當驚人的發展。在民國四十一年時，平均每人運程爲三百四十三公里，到了六十九年就高達一千四百七十二公里，爲前者的四‧○倍，這說明了人們地理性移動的情況在增加，其中除了包括與個人職業有關的流動外，也涵括了現代人口不穩定的特徵。由於這些流動的現象，已或多或少影響了人們的家庭以及社會生活。當大部份人都可以順應這些流動的趨勢，適應得相當理想外，有少部份人卻因此面臨一些問題，當這些問題個人可以解決時那只不過成了適應的結果。然而，當有些人無法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對他個人而言自然是一種失調，也是一種痛苦的經驗。同時，對社會而言，這種案件的增加就會造成社會的困擾。由於流動所形成的對社會負面的衝擊，可能還有些更嚴厲的現象。
制度佈局的缺陷

當社會面臨許多內外結構力量的衝擊不得不變時，如果要社會不發生問題，各類社會制度之間必須要有動態的均衡關係。此處所謂的社會制度涵蓋甚廣，包括了政治、經濟、教育、家庭、法律等等。根據一般瞭解，爲了有效因應而爭取生存，許多民間的企業都能隨時調整。再加上我們一直強調經濟發展爲最重要的目標，經濟制度上似乎進展十分良好。不過其中也還有因過份強調經濟，而使得某些不合理的現象對社會產生了極爲不利的影響，例如只爲成就不擇手段，具體而言，即呆帳、經濟犯罪的問題。這些問題初看起來只是輿論者、民意代表炒熱的「政治」問題，實際上對台灣地區的社會安定來說具有嚴重的破壞力，對改善社會風氣是很不利的。

除了經濟制度有着某些缺陷外，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制度性危機，可能主要在官僚制度、教育制度、家庭制度與法律制度。

我們的官僚制度雖經歷近代的各種變革，但基本上仍有着濃厚的傳統氣息，這種傳統氣息簡單來說就是做「民」衆的「主」人而不是公僕，以及高度「藝術化」的推拖拉功夫。換言之，公務人員，在目前的制度及氛圍下，欠缺把人民當主人而又敬業的精神。當經濟發展爲主導的社會變遷在加速進行時，官僚制度由於以上的特性卻變成了進步的絆腳石，更容易對社會安全的維護有其不利的影響，進而直接或間接影響了社會風氣。
價值衝突促成倫危機


價值的衝突通常是促成社會問題惡化的主因。中國社會在近百年來在西風東侵的狀況下，在價值上呈現多樣而矛盾的性格。在調和各種價值衝突和矛盾時，也由於廣義的教育制度、家庭制度本身的問題，以及過份強調經濟誘因的緣故，常常碰到困境。在政治上，我們一面強調革命，另方面卻鼓勵保守的傾向。革命和保守就變成了奇怪的組合，於是革命流於口號與形式，保守的精神卻處處在牽制社會的進步與合理化的過程。傳統道德的強調也多少與變遷的狀況難以配合，兩者所造成的內在緊張程度卻形成了社會的危機。
因應需要速謀對策


社會風氣是社會經濟狀況的反映，如企圖直接加以干預改善可能難有成效。雖然社會風氣敗壞的狀況下，有些人會因而做出與社會需要的事來，但社會敗壞有其社會經濟乃至於政治的成因，如堅持社會風氣的改革而忽略了其成因部份的解決，任何方案或運動都難以達到目的。因此，我們提出下列各項建議希望有關單位詳加考慮。
一、客觀衡鑑現況並研析現況之成因。

二、盡速檢討與社會風氣改善有關之方案及辦法，更要簡化各項辦法。目前與社會風氣改善有關之辦法太多，使執行機構無法切實執行，也易流於形式。例如，基層行政單位依規定必須執行的辦法有「國民生活須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改善民俗」、「改善社會風氣主要措施」、「推行國民禮儀規範」等等，另外再加上許多行政指示。彼此之間重複甚多，承辦官員幾乎完全沒有辦法有效執行，於是都例行呈報不實成果，以完成行政工作上的要求，而對實際社會之改善並無實效。

三、重新全盤檢討國家策略。經濟發展之強調是必須的，但亦應適應調整以促成社會之均衡發展，此種調整應避免流於形式與口號。

四、雖在特殊政治格局下，在有關國家基本政治立場上之言論應盡可能合乎憲法揭櫫之理性精神，在這個基礎上，以促成社會上民主及理性風氣之形成。

五、應全盤檢討各級教育有關道德倫理之內涵，適度加以改善以切合現代社會之需要。應將教育所造成之價值衝突，乃至於對不合時宜之倫理觀念予以減除。

六、加速法律之修訂與訂定。社會經濟之變遷已使部份法律無法適用，此外也亟須因應實情訂定新的法律。

七、加強行政革新及行政效率之提升。廉能政治一直是決策當局的理想，但由於種種關係，貪污狀況仍舊存在，行政效果也未能有效提高。這種情形對社會風氣之影響至鉅。似應設法全力加以改進。

八、會計制度應做適度修正。目前之會計制度不能眞正預防嚴重之貪污情事。例如收取巨額回扣者往往在單據上毫無瑕疵。
九、社會福利制度之重新建立與確實執行當可緩和某些社會問題。似應對現行之社會福利制度從事實質上的修訂。

十、針對日增之社會流動，有關單位應設法從兩方面着手防治問題之發生。第一，要設法尋求地區間之均衡發展，減緩流動的趨勢。第二，在移出及移入地設立職業及其他輔導中心，盡可能爲遷徙之國民提供適當之服務。












【1982-8-1/時報雜誌】3716
6

